
皖北煤电安〔2023〕166号

皖北煤电集团公司关于印发“剑指三违”
微信举报平台使用管理办法（试行）的通知

各单位：

《皖北煤电集团公司“剑指三违”微信举报平台使用管理办

法（试行）》已经集团公司总经理办公会研究通过，现印发给你

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皖北煤电集团公司

2023年 5月 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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皖北煤电集团公司“剑指三违”
微信举报平台使用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规范使用“剑指三违”微信举报平台（以下简称举

报平台），进一步夯实“三基”工作基础，规范员工操作行为，杜

绝“三违”现象，保证安全生产，根据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安徽局

的要求，结合安徽省皖北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集团

公司）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举报平台是集团公司统一的“三违”举报平台（安徽

局举报平台分系统），接受对集团公司所属安徽省内矿井“三违”

行为的举报信息。

第三条 举报平台遵循渠道畅通、方便举报、属地管辖、分

级负责，依法处置、及时反馈的原则，接收处理举报人通过平台

举报的三违线索。举报平台只接收“三违”举报信息，其他信息不

予接收处置。

第四条 举报平台实行集团公司及所属矿井两级管理，各级

单位和部门要依法对举报人的信息进行保密，不得对举报人实施

打击报复。

第二章 管理职责

第五条 集团公司安全监察局是集团公司举报平台管理的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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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主体，负责对各矿井使用举报平台情况实施监督管理；负责分

配推送举报平台举报“三违”的信息；对各矿井查处“三违”行为进

行指导、督办、审核。

第六条 各矿井分管安全的副矿长是举报平台管理的第一责

任人。安监处（安全监察部）是本单位举报平台管理的责任主体；

负责 “三违”举报信息的日常管理，确保处理规范；负责接收、

判定、核查、处理和反馈 “三违”信息。

各矿井应当结合实际情况，制定相应的管理办法。

第七条 集团公司及各矿井要确定平台管理人员，平台管理

人员每天至少查阅 1次平台信息，并做好相关处置工作。

第三章 工作流程

第八条 举报平台举报及处置流程：举报人通过平台举报“三

违”信息、线索→集团公司安全监察局分配到相应矿井→各矿井

对“三违”信息、线索接收、判定、核查、处理等，并将结果统计、

公布→集团公司安全监察局核查→集团公司安全监察局月度统

一奖励→总结分析

第九条 集团公司接到举报信息时，应当在 1日内推送至所

属矿井，并跟踪监督。

第十条 矿井接到集团公司推送的举报信息，必须按照规定

进行判定、核查、处理和反馈结果：

（一）经调查属实的，及时消除事故隐患或纠正违法违规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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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，并且在 3个工作日内必须按照规定处理。

（二）经调查不属实的，应当于 3个工作日内在平台内及时

公示。

（三）对有争议等举报信息的，矿井应在 2个工作日内组织

相关职能部门进行裁定，在 7个工作日内完成核查处理。

（四）对同一举报人重复举报的“三违”信息，如行为发生地、

“三违”主体、主要“三违”事实描述等基本相同的，在 3个工作日

内在平台内告知举报人违法线索属于重复举报，“三违”线索办

结。

（五）不同举报人提交的“三违”线索，所反映的“三违”行为

发生地、发生或持续时间、主体、主要“三违”事实描述等基本相

同的，只接收处理首次举报线索，其它的在平台上及时告知举报

人违法线索属于重复举报，“三违”线索办结。

（六）对不属于“三违”的举报信息，按规定及时告知不予接

收。

第十一条 总结分析

（一）矿井要每月对举报平台运行情况进行统计分析，总结

存在的问题，提出改进工作措施，进一步完善举报平台工作机制。

（二）矿井要将举报的“三违”行为纳入矿反三违管理体系

中，与矿每月查处的“三违”行为一并进行总结分析；每月将“三

违”举报信息的处置、处罚情况汇总报送集团公司安全监察局。

（三）集团公司每月对“三违”举报信息进行统计、分析和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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促，建立集团公司 “三违”举报信息台账，并每月公布举报信息

查处情况。

第四章 奖励规定

第十二条 举报的“三违”信息，一经查实，给予举报人奖励。

奖励原则上设置三个档次，举报的一般三违信息奖励 300元/条、

严重三违信息奖励 500元/条、触碰安全红线信息奖励 800元/条。

第十三条 奖励由集团公司统一办理，安全监察局每月汇总

核实后的举报信息，形成集团公司月度奖励报表，综合研究确定

给予举报人相应奖励，各矿井不再进行奖励。

第十四条 建立对举报人保密机制，对举报人的奖励依法合

规发放，每月一次集中办理，在下月 10日前完成。支付奖励时，

不得少于两人，一人操作一人监督，并签字确认。具体奖励流程

见附件：“剑指三违”微信举报平台奖励流程。

第五章 附则

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集团公司安全监察局负责解释。

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
附件：“剑指三违”微信举报平台奖励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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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“剑指三违”微信举报平台奖励流程

每月汇总核实后的举报信息形成月度奖励报表→公司领导

审批→发放（含微信支付）→留存发放资料

皖北煤电集团公司办公室 2023年 5月 5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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